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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5年6月11日（总第9778期）

依据嘉善县人民法院（2024）浙0421民初3786号生效判决书，

被告陆水良（身份证号码：330421196602051532）因在嘉兴银善出

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微信群内发布不实言论，侵犯江敏名誉权，应

依法向江敏当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因陆水良拒不执行判决义务，

未主动道歉，现由嘉善县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以登报方式公开

致歉：本人陆水良对在微信群发布不实信息，损害江敏女士名誉的

行为深表歉意，本人已深刻认识到该行为的违法性及对江敏女士造

成的伤害，现撤回全部不实言论，特此公开道歉，杜绝此类事件发

生，并承诺消除不良影响。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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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意森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债权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闽侯县人民法院裁定认可。根据分

配方案，破产财产实施第一次分配，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53157.37

元 ，具 体 分 配 金 额 详 见 分 配 方 案 。管 理 人 联 系 方 式 ：

13609524128，王律师。 福州意森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管理人
福建新辰晖智能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债权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闽侯县人民法院裁定认可。根据分

配方案，破产财产实施第二次分配，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275159.99

元，具体分配金额详见分配方案。管理人联系方式：13609524128，王

律师。 福建新辰晖智能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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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杰（身份证号 130982198302285734）：因你未取得网

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擅自从事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本机关依

法作出罚款人民币 5000元的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案号:冀

0300 交罚［2025］232 号）。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本人，现公告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送达后

60 日内向秦皇岛市政府申请复议，或 6 个月内向秦皇岛市海港

区法院起诉。联系电话:0335-8611706。 秦皇岛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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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怀化盛德混凝土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

收入电子缴费收据三份，第一份票据湘财通字(2021)票据号码

4591903349，金 额 27265 元;第 二 份 湘 财 通 字 (2021)票 据 号 码

4591905707，金 额 2293 元; 第 三 份 湘 财 通 字 (2021) 票 据 号 码

4567622694，金额 16734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声明人：怀化盛德混凝土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张应生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

一份，湘财通字(2021)票据号码 4533571585，金额 3480 元，声明

作废，特此公告。 声明人：张应生
遗失声明 杨香爱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

一份，湘财通字(2020)，票据号码 3787470771，金额 1358.28元，声

明作废，特此公告。 声明人：杨香爱
遗失声明 谭国翔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费收据

一份，票据湘财通字（2015），票据号码 2023644386，金额 1650

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声明人：谭国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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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闵商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继

林与被执行人上海闵商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仲裁一案，本院依

法委托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沪 BAQ351 别克牌汽车进

行评估，已作出沪众评报字（2025）第 F0079 号评估报告。根据该

报告，确认沪 BAQ351 别克牌汽车评估价为 74000 元。自发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本院

将依法进行拍卖。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倪伟清：现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01 执恢 1929 号执行财

产分配方案。执行财产分配方案主文为：各债权人分配顺序及金

额如下：一、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 10169763.7元。二、冯

月明：人民币 0元。三、昆山湖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 0元。

四、昆山明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人民币 0元。债权人、被执行人在

收到本分配方案后十五日内，可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黄小秀：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上海荣鑫典当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黄小秀典当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委托上海大雄房地产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外青松公路 6161 弄 16

号 101 室进行评估，已作出大雄房估法 GSQ2025000878 评估报

告。根据该报告，确认上述房屋评估价为 800 万元。自发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本院将

依法进行公开拍卖。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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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东红、胡春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深圳市金信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武东红、胡春梅之间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案号为（2023）穗仲案字第 8923号。仲裁庭已于

2023年 12月 22日作出裁决并于 2023年 12月 28日按照《广州仲裁

委员会仲裁规则（2021 年版）》第五十七条规定向你们送达裁决

书。现根据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号

为（2023）穗仲案字第 8923号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请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联系广州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联系方式：

020-83282736），逾期则视为送达。 广州仲裁委员会
张金秀、郭书涛：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深圳市金信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张金秀、郭书涛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案号为（2023）穗仲案字第 8481 号，仲裁庭已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作出裁决并于 2024 年 1 月 9 日按照《广州仲裁

委员会仲裁规则（2021 年版）》第五十七条规定向你们送达裁决

书。现根据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穗仲案字第 8481 号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请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联系广州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联系方式：

020-83288542），逾期则视为送达。 广州仲裁委员会
闫正伟：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深圳市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申请人闫正伟之间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案号为（2023）穗仲案字第 8924 号。仲裁庭已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作出裁决并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按照《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2021 年版）》第五十七条规定向你送达裁决书。现根据太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为（2023）穗仲

案字第 8924号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 联 系 广 州 仲 裁 委 员 会 领 取 裁 决 书（联 系 方 式 ：020-

83282736），逾期则视为送达。 广州仲裁委员会
深圳市鑫杰宸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德必达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唯普亿展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五洲汇翔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德亿泰光电有限公司、湖南凯威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高
万奎、王林、冯燕梁、樊伟、李剑：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新田县人民政

府与被申请人深圳市鑫杰宸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德必达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唯普亿展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五洲汇翔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德亿泰光电有限公司、湖南凯威通讯科技有

限公司、高万奎、王林、冯燕梁、樊伟、李剑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案

［案号：永仲（2025）第 46号］，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选定仲裁员的函、仲裁

手册、仲裁风险提示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答辩书、仲裁答辩状、异

议书、仲裁管辖异议答辩状。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书、选定仲裁员、举证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5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审理本

案，并于 2025年 8月 8日 15时在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一庭（地址：

永州市冷水滩区育才路与翠竹路交汇处三楼）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 永州仲裁委员会
新蔡水韵蔡州城置业有限公司、王娟、赵怀忠、贾二根：本委

受理申请人河南中原建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与你方委托代理合

同纠纷仲裁一案（2023）郑仲案字第（2998）号，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仲裁选定书及仲裁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交答辩书、举证及提交仲裁选定书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领取组庭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的期限为

提交仲裁选定书期限届满后 15 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

则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 时在郑州市金水区

金水东路 85 号河南自贸大厦二楼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电

话：0371-67883571。 郑州仲裁委员会
段玮贇（男，汉族，1991 年 10 月 1 日生，公民身份号码

411528199110013841，住址：河南省息县小茴店镇汪围孜新村庄
4）：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信阳西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段玮贇、被申请人西亚和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4）信仲字第59号仲裁通知书等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函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7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7日内（本会地

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万国叁号公馆4号楼16层，联

系方式：0376-6613010）信阳仲裁委员会。 信阳仲裁委员会
王芳、朱娟娟、付莉晴、王朗秋、孙良军、吴瑕、唐友军、唐桂

花、杨汉珍、王璇：本会于 2024 年 8 月 1 日受理了申请人武汉欣

瑞嘉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你们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件编号

2024000003320），现该案已审理终结，仲裁庭依法作出（2025）武仲

裁字第 000002459 号《裁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裁决

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武汉仲裁委员会（地址：武汉市

江汉区范湖路 101号）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湖 南 振 壹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300MA4T4UHJ87）：本会已依法受理申请人王彩（身份证号

430902********5523）与你单位的劳动争议，因你单位未来本会领

取相关法律文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规定，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案卷号:岳劳人仲

案字【2025】1284 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会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 5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湖南省长沙市岳

麓区银盆南路 273 号 2 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届时不到庭，本会

将依法裁决。 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娄 底 宏 杰 建 筑 劳 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1300MA4PPLKD46）、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000675582301R）：本会已依法受理申请人胡祖

元（身份证号 432424********2418）与你单位的劳动争议,因你单位

未来本会领取相关法律文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规

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案卷号:
岳劳人仲案字【2025】1146 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该案定

于 2025年 7月 25日上午 9时在本会第一仲裁庭（湖南省长沙市岳麓

区银盆南路 273号 1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届时不到庭，本会将依

法裁决。 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湖 南 宜 居 乐 美 宅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104MABLNE261Q）：本会已依法受理申请人廖彪（身份证

号 430281********1339）、你单位的劳动争议，因你单位未来本会

领取相关法律文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规定，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案卷号:岳劳人

仲案字【2025】1340 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本会定于答

辩期满后第 5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湖南省长沙市

岳麓区银盆南路 273 号 2 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届时不到庭，本

会将依法裁决。 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本报烟台6月 10日电 （记者 孙 航）
今天，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
判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成员、纪
检监察组组长龙飞受贿案，对被告人龙飞以受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
万元；对龙飞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0 年至 2023 年，被告人龙
飞利用担任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办公厅总经
理办公室秘书，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办公厅
副主任、主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党组成

员、纪检组组长，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
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
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
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613万余元。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龙飞的
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
处。鉴于其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具
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赃款
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法庭遂
作出上述判决。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成员、
纪检监察组组长龙飞受贿案一审宣判

⇨⇨上接第一版
非法、无序开采海砂，不仅造成海洋矿产

资源流失，影响海底生物群落和生态环境稳
定，未经淡化的海砂用于建筑业也将危及建筑
安全。2023 年 3 月，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
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

青岛海事法院一审认定非法采砂行为链条
上的 11 名被告为共同侵权，判令在各自行为
范围内连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恢复费用、恢复
期间损失和预防措施费用等共计 45 万余元，
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二审
维持原判。

该案中，人民法院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全
环 节 、 全 要 素 、 全 链 条 打 击 ， 一 体 摧 毁 了

“采、运、销”利益链条，切实维护海洋生态
环境和矿产资源安全，为服务保障经略海洋战
略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解码之二：从速解外籍船舶纠
纷、化解船员“薪”愁看中国司法
解纷智慧

在贸易活动中，时间无疑就是金钱。全球
贸易 80%至 90%依赖海运，各国海事司法机关
能否高质高效处理纠纷至关重要。

2024 年 4 月 26 日，英国某银行向北海海
事法院提出海事请求保全申请，请求对土耳其
某公司所属“A 某”轮进行扣押，并由对方提
供 1800万美元的担保。

此前，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非
对称管辖条款，英国某银行在船舶停靠的国家
均可寻求司法救济。

在“A 某”轮锚泊在东南亚某国期间，英
国某银行获悉该轮下一个目的港为中国广西防
城港。虽然双方纠纷与中国没有任何实际联
系，但出于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任，英国某银
行还是特地等待了一个月，在“A 某”轮停泊
防城港市某码头卸货时，向北海海事法院提出
扣押申请。

英国某银行的信任得到了回应。提出申请当
天，北海海事法院就依法作出了准予保全裁定。

然而，扣押只是权宜之计，双方的纠纷仍
然存在。“A 某”轮扣押期间，土耳其某公司
向北海海事法院申请移泊该轮到锚地等待纠纷
解决。但英国某银行因担心“A 某”轮到锚地
后有逃逸风险，明确表示反对。

偌大一艘轮船，何去何从？
为避免“A 某”轮长期停泊产生高额费

用，增加土耳其某公司的费用支出，同时也尽
快消除对码头正常生产经营可能造成的不利影
响，北海海事法院积极协调边检等部门的监管
支持，成功打消英国某银行的债权保障顾虑，
准许“A 某”轮移泊至锚地等候进一步指令。

“A 某”轮扣押期间，北海海事法院积极
引导双方对担保金额及和解方案进行协商，最

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
扣押 9天后，“A 某”轮重新驶向蓝海。
船东特地委托律师致信北海海事法院，称该

案“增强了我们对中国法官和中国海运营商环境
的信心，在海外产生非常大的良好影响”。

近年来，最高法等发布的各类海事审判典型
案例中，境外当事人选择中国海事法院管辖并最
终达成圆满结果的生动范例比比皆是。

关于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境外当事人选择在
中国解决海事纠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傅廷中
曾表示：“他们看重的是我国海事法官的高素质
和专业化水平，认为我们的法官外语水平高，懂
航运、懂贸易、懂海洋，办案效率高。我曾不止
一次听到一些外国专家、学者建议他们的国家学
习中国的经验。”

每年 6月 25日是国际海事组织确定的“世界
海员日”，旨在表彰海员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
的贡献。目前，我国船员人数位居世界第一，船
员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应有保障，事关海洋经济健
康高质量发展。

2023 年 3 月起，由于经营困难，某船务公司持
续拖欠融资租赁的两船共计 88 名船员工资总额
近 1000 万元。船员们申请扣押涉案船舶，后又诉
至天津海事法院，请求某船务公司支付拖欠工资，
确认所欠工资对涉案船舶依法享有优先权。

由于欠薪时间跨度大，每名船员工资标准不
同以及上下船时间不固定，办案工作量十分庞
大。但事关近百户家庭的生计，法院深感必须尽
快妥善处理。

通过核查不同工种船员的工资市场行情、案涉
船员上下船时间等，天津海事法院积极促成所有
102起案件的 88名船员与船务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并经审查确认上述款项对涉案船舶享有优先权。

为避免引起案外人某金融租赁公司提起第三
人撤销之诉，拖延船员权益的实现，天津海事法
院创新采用利害关系人参与审查机制，充分听取
该公司对船员工资享有船舶优先权的意见，保障
其知情权，成功预防了关联案件的发生。

“海上枫桥经验”、“如我在诉”意识在案件
中得到了鲜活体现。扣船、立案到最终调解结
案，整个过程不到三个月时间。

2025 年 1 月，涉案两船被司法拍卖，88 名船
员的工资等费用均得到及时清偿。

解码之三：从认定临时仲裁协
议、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看中
国海事司法探索突破

某贸易公司与某运输代理公司分别注册于中
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上海） 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2024 年，双方为一批从菲律宾进口货物的
所需费用发生争议，11 月达成书面协议，同意
以仲裁方式解决相关争议，适用 《上海仲裁协会
临时仲裁规则》，仲裁地为上海，仲裁协议适用
中国相关法律，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员组成。后某

运输代理公司以双方纠纷不具有涉外因素且未指
定仲裁员为由，认为该仲裁协议不具有法律效
力，某贸易公司遂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请求确认
临时仲裁协议效力。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改革创新的试验田，
也是开放之窗。2023 年 11 月，《上海市推进国际商
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以
实际举措加强涉外法治保障和服务工作。

该案是 《条例》 实施以来，上海法院受理的
首例申请确认临时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

“案涉争议在于仲裁事项是否具有涉外因
素，以及是否对‘特定人员’（仲裁员） 进行过
约定。”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涉案 《国际进
口货物运输协议》 内容涵盖了货物进关前后的事
务，是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仲裁协议约定适用
的仲裁规则为仲裁员的选定提供了路径，能够有
效解决仲裁庭的组庭僵局，故可认定案涉仲裁协
议对“特定人员”已有约定。因此，案涉临时仲
裁协议有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海事仲裁制
度规则创新”。上海海事法院探索临时仲裁协议
效力审查标准和审查规则，支持“临时仲裁试点
措施”在海事领域的落地实施，推动海事仲裁创
新发展，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了优质高效
的司法保障。

2024 年 5 月，武汉海事法院就一起涉澳海商
纠纷作出裁定，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

“不方便法院原则”，驳回原告中山某服务部的起
诉，告知其可向澳门法院提起诉讼。

2023 年 10 月，因某航道局对香港某工程公
司负有到期债务，中山某服务部向武汉海事法院
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某航道局在答辩期间提
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由更方便的澳门法院
管辖。

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法院即使对民事
案件拥有管辖权，也可以驳回原告起诉，要求其
在其他合适的诉讼地另行起诉。2023 年修正的
民事诉讼法首次将这一原则从司法解释层面提升
至法律层面。

武汉海事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不方便法院
管辖异议进行审查，认为澳门法院已受理关联
争议，由澳门法院管辖本案更为方便，且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
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澳门法院的相
关 判 决 在 内 地 法 院 的 认 可 和 执 行 具 有 制 度 保
障，澳门法院管辖本案也更有利于债权人代位
权的实现。

在武汉海事法院引导下，中山某服务部追讨
55 万余元租船相关费用的诉讼之路，转向了濠
江之滨的司法轨道。

“该案增加了内地和澳门之间的司法互信，
充分体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在协调平行诉讼
管辖冲突、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彰显了我国法院注重礼让合
作，提升纠纷解决效率的立场，有利于两地创新
和完善跨境商事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最高人
民法院民四庭一级高级法官李伟表示。

⇨⇨上接第一版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
院综合考虑周某萍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周某萍
有期徒刑三年，责令退赔相应损失。

海淀区是首都北京的“科技高地”，一大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于此发源发
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互联
网公司员工收受贿赂、将公司虚拟资产变现后
非法侵吞的案件，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
年，责令被告人向公司退赔 366 万元，并依法
判令向其追缴犯罪所得 608万元。

“在此类案件中，如果被告人能够积极退
赃退赔、真诚认罪悔罪，我们依据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以及刑法相关规定，可以依法从
宽处理。但本案中被告人拒不认罪，提出种
种辩解，且不退赃退赔，因此法院在对其量刑
时体现了依法从严处理。”海淀法院法官张鹏
介绍道。

民营企业不是“法外之地”。最高法有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同样不可侵犯、同样受法律保
护。人民法院通过依法打击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等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合规经营的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的合法权益，让法治成为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护航经济行稳致远的有力保障，也让广
大民营企业能够在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中安心
经营、放心发展。

涤“雾霾”，守护营商环境蓝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
济。主体平等、交易自由、公平竞争是市场秩
序的本质特征，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前
提。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另外两件案例，剑指破
坏市场秩序的犯罪行为，为民营企业扫清外部
发展障碍。

作为某工程项目负责门岗保卫、工地进
料、施工安全的工作人员，张某剑在入驻项目
的商户装修期间，以不向其购买水泥、沙土等
装修材料就不能进场装修为由相威胁，迫使多
家商户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标准，从其处购买水
泥、沙石等装修材料，严重侵害了商户的自主
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

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廖某茂为推高公司
市值以实现高价股权转让，通过伪造采购合同
及财务流水等方式虚增公司经营业绩，实施财
务造假，致使某机电公司以 34 亿元价格收购
某科技公司全部股份。经评估，该公司实际股
权价值仅为 9.8 亿元，被害企业遭受重大经济
损失。

涤荡行业中的“雾霾”、守护一片澄澈的
营商环境“蓝天”，人民法院通过精准打击市
场乱象背后的犯罪行为，为民营企业专心创
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
环境——

张某剑强迫交易案，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
人民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张某剑有期徒刑三
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当
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

廖某茂合同诈骗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廖某茂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依
法追缴廖某茂犯罪所得并发还被害单位。

“我们的核心裁判理念非常明确，就是严
格依法办案。当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是正确的、
执行是严格的，才能够符合所有人对制度的预
期，真正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保障作用。”南京中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卞国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民法院以严格公正司法促推建设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既是“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具体实践，也是司法裁判发挥规则指引作用、
护航企业长远发展的应有之义。

促成长，护航民企发展坦途

追赃挽损工作不仅关乎受害企业的切身经
济利益，更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稳定市场投
资预期的关键环节，直接回应了广大民营企业
对安全经营环境的核心关切。人民法院把追赃
挽损摆在与定罪量刑同等重要的位置，不让犯
罪分子从犯罪行为中获利，不让被害企业因犯
罪行为受损。

“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其所在公司蒙受
了巨大损失，涉及融资债权可能无法兑现。判
决生效后已经移送执行了，执行阶段会依法对
扣押、查封的财产进行司法处置。”吴灿表示。

法院不仅是个案的裁判者，更是法治营商
环境的建设者、民营企业权益的坚定守护者。

“从司法实践来看，民营企业家在刑事领
域的权益保障诉求，还非常明显和突出。我
们希望通过刑事司法实践明确：无论是对国
企 、 央 企 还 是 民 营 企 业 ， 在 涉 嫌 犯 罪 的 时
候，裁判尺度始终保持统一。”卞国栋表示，

“人民法院既通过严格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保
障合法合规经营的市场主体的权益，消除企
业对法律风险的担忧，又对构成犯罪的行为
坚决追究责任，通过司法裁判的震慑力维护
市场秩序，实现对全体合法经营者权益的最
有力保护。”

最高法多次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召开专题
会议，以坚持严格公正司法、确保法律正确实
施，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合
法权益，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让民营企
业安心发展、放心经营。

典型案例以其教育、警示、震慑作用，以
案释法，本身就是最生动的普法教育和最直接
的犯罪预防。最高法通过集中发布此类案例，
既以真实案情揭示犯罪行为对营商环境的危害
本质，更以裁判结果传递保护民营企业的经济
产权和合法权益的明确信号，彰显人民法院护
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鲜明司法立场。

“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前 景 广
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大显身手正当其时。”掷地有声的话语从北
京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澎湃着各行各业的
发展脉络。

宏伟壮阔的蓝图已经绘就。人民法院将继
续以公正裁判守护市场规则、以司法力度稳定
发展预期，护航民营经济这支“生力军”在法
治轨道上轻装上阵、稳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贡献更加磅礴的力量。

让民营企业安心发展、放心经营

解 码 中 国 海 事 审 判 的“ 破 浪 ”实 践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骨灰处置纠纷案，认定
被告及时将逝者骨灰下葬符合我国民间入土
为安的传统观念和善良风俗，不构成侵权。
在骨灰下葬后，如无充分理由再将骨灰迁离
原墓穴有违公序良俗，因此，法院判决驳回
原告要求重新处置骨灰的诉请。

原告梁某甲等四人与被告梁某乙等二人为
同父异母关系。2002 年，梁某在写给儿子梁某
甲的信中提及身后事，信里提到众子女曾为他
日后置办墓穴的费用问题发生争议，希望子女
不要为他身后事操劳，可将骨灰撒向四方，最
后表明对置办墓穴一事不再理会，由众子女自
行决定。

梁某于 2017 年去世，六名子女对梁某的

骨灰如何处置产生了分歧。梁某甲等四人主张应
遵循父亲遗愿将骨灰进行海葬，梁某乙等二人则
认为父亲在信中所提“可将骨灰撒向四方”只是
一时气话，在去世前几年曾多次表示希望日后葬
于墓园，与祖先作伴。

双方因意见不合争议四年多，其间骨灰一直
存放在殡仪馆。梁某乙等二人希望父亲早日入土
为安，在与梁某甲等四人多次沟通无果后将骨灰
下葬。梁某甲等四人认为梁某乙等二人违背父亲
遗愿，擅自处置骨灰构成侵权，遂诉至法院，要
求被告作出书面赔礼道歉，重新处置骨灰并赔偿
精神损失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梁某生前未立下正式遗嘱
交代其骨灰的处理问题，应结合书信的文字意思
和前后文内容综合理解梁某的真实意思表示。

梁某在书信中表示“可将骨灰撒向四方”，但未
强烈要求必须“撒向四方”，从信中所提众子女
曾对日后置办墓穴的费用负担所争议的问题、
不希望子女为其身后事操劳等内容可知，“可将
骨灰撒向四方”实质上是一位老父亲在面对复
杂的家庭关系时，为避免同父异母的子女之间
就处理其身后事时出现纷争和烦扰而作出的让
步。为让父亲早日入土为安，梁某乙等二人将父
亲骨灰下葬，事前通知梁某甲等四人参加葬礼，
事后也表示不会阻碍拜祭，其行为符合我国民间
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和善良风俗，未侵害梁某的
人格利益，亦未损害原告四人的相关人格权利。
骨灰下葬后，如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再将骨
灰迁离原墓穴有违公序良俗。法院据此作出上述判
决。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雷楚莹 梁结喜）

诉请重新处置父亲已下葬骨灰被驳回
法院：无充分理由再将骨灰迁离原墓穴有违公序良俗


